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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 州 市 体 育 局
杭 州 市 财 政 局
杭 州 市 教 育 局
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文件

杭体局〔2023〕15 号

市体育局　 市财政局　 市教育局　 市发改委关于

下发《杭州市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及运营维护

资金补助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、县(市)文广旅体局(社发局)、财政局、教育局、发改局,市直

属各单位:

《杭州市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及运营维护资金补助办法》已经

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杭 州 市 体 育 局　 　 杭 州 市 财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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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 州 市 教 育 局　 　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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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及运营维护资金

补助办法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构建

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〉的通知》 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》等文件

精神,根据《浙江省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办法》 《杭州市嵌入式体育

场地设施建设导则(试行)》等文件要求,结合杭州实际,对杭州市

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及运营维护实施先建后补、先开后补,不断扩大

体育场地设施供给,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建设贡献体育力

量,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全民健身设施建设补助

根据先建后补的原则,对各级政府财政资金、体育彩票公益金

投入建设或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建设,并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

的全民健身设施,按体育健身中心、体育健身广场、体育健身公园、

社区多功能运动场、小康体育村升级工程以及金角银边建设工程

等建设项目给予补助。 (补助标准见表 1)

新建项目纳入省级以上补助项目的,市级资金不再补助;纳入

市级补助项目的,各类建设主体建设的全民健身设施竣工后,市体

育局会同有关部门验收通过后,市级财政按标准一次性进行补助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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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次年预算执行。 针对嵌入式体育设施建设项目,各区、县

(市)财政可参照金角银边建设工程补助标准根据当地实际给予

补助,鼓励建设更多的功能性体育设施。

表 1　 全民健身设施建设补助标准

序号 项目类型 补助标准(元)

1 体育健身中心
甲类:80 万
乙类:60 万

2 体育健身广场
≧ 3000 ㎡ 35 万
≧ 2000 ㎡ 25 万

3 体育健身公园 ≧ 1500 ㎡ 20 万

4 社区多功能运动场 ≧ 600 ㎡ 10 万

5 小康体育村升级工程
2. 5 万(室内健身场地总面积不少于 300 ㎡)
2 万(室内健身场地总面积不少于 200 ㎡)
1. 5 万(室内健身场地总面积不少于 100 ㎡)

6
金角银边建设工程
(嵌入式体育场地

设施)

游泳池(标准游泳池 15 万,非标准游泳池 7. 5 万)
足球场(标准含笼式 7. 5 万,非标准 2. 5 万)
篮球场(标准 7. 5 万,非标准 2. 5 万)
标准网球场、门球场 7. 5 万
标准羽毛球场、排球场 2. 5 万
地掷球场(四赛道)7. 5 万
攀岩、户外拓展等其他专业类型体育场地:5 万
健身路径(10 件以上健身器材包含 2 件以上两代智能
健身器械)2. 5 万

　 　 二、全民健身设施运营维护补助

(一)免费开放的全民健身设施运维补助

免费开放的全民健身设施根据隶属关系,由产权单位负责日

常维护和管理工作。 园文、林水、城管等部门管理的全民健身设施

可在所属部门预算中列支运维经费。 针对免费开放的“三大球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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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小球”和门球等嵌入式体育设施,由属地体育部门申报,市体

育局审核后给予补助(补助标准见表 2),各区、县(市)财政可参

照市级标准根据当地实际给予补助。

表 2　 免费开放的全民健身设施运维补助标准

序号 项目类型 开放要求 每年每片补助标准(元)

1 足球场

2 篮球

3 排球(气排球)

4 乒乓球

5 羽毛球

6 网球

7 门球

全年开放时
间不少于 330
天,每周开放
时间不少于
70 小时。

11 人制足球场 6000,非标准足球场 3000

标准 2000,非标准 1000

1000

200

1000

2500

2000

　 　 (二)百姓健身房运维补助

百姓健身房可委托第三方经营低收费向社会开放,每年市体

育局将进行百姓健身房星级评定工作,按 5 星、4 星、3 星和无星级

进行评定,其中 5 星数量不超过 10%,4 星数量不超过 20%,3 星数

量不超过 50%。 市体育局按星级评定情况进行补助(补助标准见

表 3),各区、县(市)财政可参照市级标准根据当地实际给予补助。

表 3　 百姓健身房运维补助标准

序号 项目类型 开放要求 每年补助标准(元)

1 城市百姓
健身房

2 农村百姓
健身房

每天开放不少于 6 小时
(晚上不少于 2 小时),收
费标准一般不高于 500 元 /
年、100 元 / 月、10 元 / 次。

5 星级 3 万、4 星级 2 万、3 星级 1 万、无
星级 0. 5 万

5 星级 1. 5 万、4 星级 1 万、3 星级 0. 5
万、无星级 0. 25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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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(三)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补助

针对免费开放的学校体育场地(馆)运营维护市财政进行补

助(补助标准见表 4),具体如下:

1. 室外体育场地:A 类学校(工作日、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寒

暑假开放)均免费对外开放的,每年每校按 12 万元进行补助,其中

市属学校市财政全额补助,区属学校市财政补助 3 万元,区财政补

助 9 万元;B 类学校(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开放)均免费对

外开放的,每年每校按 6 万元进行补助,其中市属学校市财政全额

补助,区属学校市财政补助 1. 5 万元,区财政补助 4. 5 万元。

2. 室内体育馆:A 类学校(工作日、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寒暑

假开放)均免费对外开放的,每年每校按 8 万元进行补助,其中市

属学校市财政全额补助,区属学校市财政补助 2 万元,区财政补助

6 万元;B 类学校(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开放)均免费对外

开放的,每年每校按 4 万元进行补助,其中市属学校市财政全额补

助,区属学校市财政补助 1 万元,区财政补助 3 万元。

3. 桐庐县、淳安县和建德市按每个县(市)每年 40 万元进行

补助,3 个县(市)财政可参照市属学校标准进行补助。

4. 校园室内体育场馆可委托第三方经营,低收费向社会开

放,收费标准参照《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(2021 年版)》中

公共体育设施收费标准,用于体育馆的日常维护、人员开支、设施

更新等。 对实行收费运营的学校体育场馆,不再给予运营维护经

费补助。 学校可根据实际,在符合公共体育场地对外低免开放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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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,规定全年场馆开放时间等相关条件基础上,鼓励单项体育协

会、体育俱乐部、体育类经营企业参与运营。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要

加强数字化管理,及时更新学校开放时间和开放项目。

表 4　 学校体育场地(馆)运维补助标准

序号 项目类型 开放类型 每年补助标准(元)

1 室外
体育场地

A 类学校(工作日每天不少于 3 小
时,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每天
不少于 8 小时)

市属学校:市级补助 12 万
区属学校:市级补助 3 万,区
级补助 9 万

B 类学校(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寒暑
假每天不少于 8 小时)

市属学校:市级补助 6 万
区属学校:市级补助 1. 5 万,
区级补助 4. 5 万

2 室内
体育馆

A 类学校(工作日每天不少于 3 小
时,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每天
不少于 8 小时)

市属学校:市级补助 8 万
区属学校:市级补助 2 万,区
级补助 6 万

B 类学校(公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寒暑
假每天不少于 8 小时)

市属学校:市级补助 4 万
区属学校:市级补助 1 万,区
级补助 3 万

3 桐庐县、淳安县和建德市 市级补助:40 万

　 　 三、实施步骤

1. 新建全民健身设施项目,各区、县(市)相关部门每年 2 月

底前完成预报工作;3 月底前,组织现场踏勘核实;4 月至 10 月,正

式组织实施;11 月至 12 月,市体育局会同发改、规资、园文等部门

进行竣工验收,补助资金在体彩公益金中安排,列入次年预算。

2. 免费开放的全民健身设施运营维护补助项目,每年 6 月底

前,由各区、县(市)体育部门完成上一年度免费开放的嵌入式体

育场地设施统计上报;8 月底前,市体育局完成核查,补助资金在

体彩公益金中安排,列入次年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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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百姓健身房运营维护补助项目,每年 4 月底前,由各区、县

(市)体育部门完成上一年度百姓健身房星级自评,6 月底前,市体

育局根据数字管理平台的核查结果,对外公布星级百姓健身房名

单,补助资金在体彩公益金中安排,列入次年预算。

4. 学校体育场地(馆)对外开放补助项目,每年 6 月底前,由

各区、县(市)体育、教育部门完成上一年度学校体育场地免费对

外开放情况统计;8 月底前,市体育局、市教育局完成核查,补助资

金在体彩公益金中安排,列入次年预算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运营维护补助是

惠民利民的实事,各区、县(市)相关部门要指导建设单位做好体

育场地设施用地审批和全民健身设施运营维护工作,扎实有序推

进相关经费审核上报工作。

(二)强化督查机制。 对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和运营维

护补助经费,市级相关部门要对各区、县(市)进行督查,各区、县

(市)对所辖街道(乡镇)进行督查,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和运

营维护存在问题的项目责令限期改正;弄虚作假等造成严重后果

的,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由有权机关依法

给予政务处分或者处分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(三)引导社会力量参与。 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鼓

励社会力量参与运营管理公共体育场馆。 鼓励以租赁方式向社会

力量提供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土地,由社会力量负责体育场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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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和运营管理,租期不超过 20 年。 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室外健身

设施在符合相关规划要求的前提下,由各相关方协商依法确定健

身设施产权归属,建成后 5 年内不得擅自改变其产权归属和功能

用途。

(四)注重项目绩效。 市体育局等部门应落实主体责任,做好

相关资金预算管理、分配审核及绩效管理等工作,规范资金使用,

提高项目资金绩效。

本办法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,有效期 3 年。 具体内容由

杭州市体育局牵头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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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杭州市体育局 2023 年 6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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